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1)佑字第 206號 

主旨:檢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修訂「企業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持續營運指引」1份，請會員旅行社

業者轉知所屬，依該指引規定辦理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1年 9月 27日觀業字第 1110918276號函轉交通部

111年 9月 19日交航字第 1110028065號函辦理。 

2. 為因應 COVID-19持續廣泛性社區流行並兼顧防疫、經濟及社會運作，維持

國內防疫量能及有效管控風險，爰指揮中心依據 111年 8月 25日肺中指字

第 1113700434號函公布之「各機關（構）及事業單位因應 COVID-19疫情

之應變處置建議」，修訂旨揭指引相關內容。 

3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s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
識別碼: A1F1210A2C        發文字號: 111091827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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